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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1年8月11日

（2011）嘉海民初字第1242号
管俊杰：本院受理的原告施进国与被告管俊杰建设工程

分包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其他方法送达，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1）嘉海民初字第1242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
决被告管俊杰应于本判决生效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施进国
工程款300000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1）嘉海商初字第829号

吕祖国：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汇丰担保有限公司诉被
告徐伟舰、吕祖国追偿权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转换程序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1年 11月 23
日下午14时 30分在本院第二审判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1）金义苏溪商初字第86号

吴永兴：本院受理原告吴姚法与你承揽合同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长期在外，下落不明，采用其他
方式无法送达有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 84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1）金义苏
溪商初字第86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令你偿付原告吴
姚法报酬1357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 10日内付清。自
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1）金永芝商初字第193号

郦松显：本院对原告永康市福运轿车租赁有限公司诉
你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1）金永芝商初字第193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1）金永商初字第1228号

应敏：本院受理原告傅伟尔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
举证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
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2日8时40分（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号庭开庭审理。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1）金永商初字第1345号

黄精强：本院受理原告李永波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
票、举证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2日14时10分（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九号庭开庭审理。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1）金永商初字第1306号

黄精强：本院受理原告潘连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
证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2日15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九号庭开庭审理。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1）金永商初字第1305号

黄精强：本院受理原告潘连进诉你与被告徐宪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 2011
年 10 月 19 日 10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九号庭开庭审理。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1）金浦商初字第1863号

周建军、周兴明：本院受理原告浦江郑家坞液化气有
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开庭传票、起诉状副本、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应诉通知
书及举证通知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内。定于2011年11月11日上午8时40分
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金浦商初字第1802号

黄雄武、童凤生：本院受理原告浦江县农村信用合作联
社诉你们之间的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1年11

月7日9时在本院406办公室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金浦商初字第729号

何红兵：本院受理的原告鲍奋敢诉你之间的租赁合
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
金浦商初字第72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衢柯商初字第317号

周成忠、杨翠仙：本院受理原告陈忠和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
人员名单。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
内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遇节假日
顺延）上午 9 时在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1）衢柯商初字第452号

张雪梅：本院受理原告钱水凤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3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10时在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1）衢柯花民初字第46号

袁巧丽：本院受理原告祝建光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84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衢柯花
民初字第46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1）衢柯花商初字第60号

周建明：本院受理原告毛长柏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84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衢
柯花商初字第60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1）衢柯花商初字第82号

赵春才：本院受理原告蔡卸鲁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84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衢
柯花商初字第82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1）衢柯花商初字第27号

樊涛：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衢州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
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84条之
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衢柯花商初字第 27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1）衢江商初字第244号

杨正喜：本院受理原告王益法诉被告杨正喜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
衢江商初字第24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江山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临海市万强塑业有限公司因遗失兴业银行台

州临海支行签发的承兑汇票一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
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96
条 之 规 定 ， 现 予 以 公 告 。 该 票 据 票 号 为
3090005323705364，出票日期为 2011年 8月 3日，票面
金额为人民币10万元整，到期日为2012年2月 3日，出
票人为浙江华联工艺品有限公司，收款人为临海市万强
塑业有限公司。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
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
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

利的行为无效。 临海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临海市万强塑业有限公司因遗失兴业银行台

州临海支行签发的承兑汇票一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
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96
条 之 规 定 ， 现 予 以 公 告 。 该 票 据 票 号 为
3090005323705362，出票日期为 2011年 8月 3日，票面
金额为人民币10万元整，到期日为2012年2月 3日，出
票人为浙江华联工艺品有限公司，收款人为临海市万强
塑业有限公司。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
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
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
利的行为无效。 临海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临海市万强塑业有限公司因遗失兴业银行台

州临海支行签发的承兑汇票一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
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96
条 之 规 定 ， 现 予 以 公 告 。 该 票 据 票 号 为
3090005323705363，出票日期为 2011年 8月 3日，票面
金额为人民币10万元整，到期日为2012年2月 3日，出
票人为浙江华联工艺品有限公司，收款人为临海市万强
塑业有限公司。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
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
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
利的行为无效。 临海市人民法院
（2011）甬海法温商初字第80号

曾焕形：本院受理原告曾国安、曾国东与被告船舶
共有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 84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9时在本院温州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海事法院

本报2011年8月4日第六版法院公告
栏中（2011）杭下商初字第45号内容应为，
成飞：本院受理原告徐超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杭下商初
字第45号民事裁定书。因原告经本院传票传
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按原告撤
诉处理。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
本院领取裁定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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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本报记者陈梦吉

“ 你们这儿拿到初级美容师资格证
的服刑人员里， 有快要刑满释放的吗？

我们这儿有家美容院想招人。 ”金华市
一家职业技术培训中心，昨天上午给金
华监狱第一女子监区打了个电话。

“ 有一个，到
11

月就可以归正。 ”女
子监区教育干事唐夏在服刑人员名单里
看到了于虹（ 化名） 。“ 那帮我们问问，她
有没有这个意向来美容院工作？ ”

唐夏告诉于虹这个消息时，她喜出
望外。“ 不过先得从徒弟做起，做得好，

才能成为正式美容师。 ”唐夏说。

于虹连连点头，在进来前，她曾无数
次经过小区门口的美容院，她羡慕这些
能用双手变魔术的美容师。她从未想过，

自己有一天也能成为美容师。 在和丈夫
电话商量后，于虹和美容院达成了就业
意向。

于虹的好运 ， 源于她在技能培训
班上拿到的初级美容师资格证 。 而这
一切， 都要从女子监区在今年

3

月初
开设的美容班说起。 今年年初，金华监
狱第一女子监区开设了

2

个美容班 ，

招收了
76

名女性学员，从金华市一家
美容院请来了

1

名店长和
2

名资深美
容师，分别担任理论和实践课的老师。

根据美容班的需求， 监区购买了
6

张专用美容床、专用毛巾和一批美容护
肤品。 每逢周一上美容课。“ 美容院里有
的项目，老师都带了过来。 她们中很多
人，在外面都没有去过美容院。”唐夏说。

“ 好多学员都是抱着给自己做脸部
护理的想法来报美容班的。 ”唐夏笑着

说。 最受学员欢迎的项目是面部护理。

服刑人员
2

人一组， 一边学习护理手
法，一边给对方做个护理。

于虹是这一期学员里表现最好的一
个。用美容院店长的话说，满分

100

分的
话，她的指法、力度等等，综合起来能打
90

分。 而在得到店长表扬前，于虹付出
了比其他学员更多的努力。

尽管监区提供了
6

张美容床，但还
是供不应求，分配到每个学员身上的实
践机会并不多。 于虹想出了个办法：她
和同组的学员商定，把课桌当成美容床
来练习。

“ 就是比美容床硬了一点，不影响练
习效果。”于虹笑着说。很快，其他学员也
都把排队等着用美容床的时间，用在了
课桌上，练习的次数大为增加，学员的技
能也有了更快的进步。

“ 每周一上完美容班，我们都觉得自
己好看了不少。 ”于虹不好意思地说。

美容班的课程慢慢从面部护理进阶
到背部按摩和其他项目， 这一学期也到
了期末。 美容班的期末考试是限定时间
内的面部护理。 通过期末考试的学员，便
可获得初级证书。

“ 这一期学员全员通过，都拿到了资
格证书。 ”唐夏笑着说。

眼下， 美容班俨然成为了女子监区
报名人数最多的一个技能班。 有不少学
员在上完这一期后， 在第二学期技能培
训班的选报中，又选了美容班。“ 我也想
在出去前再上一次，手法不能生疏。 ”于
虹说。

女子监区一共有
1800

多名服刑人
员。“ 希望能让所有想学这门技术的女性
学员，都能在刑期内学到，并且拿到初级
证书。”唐夏说，“ 女性服刑人员和我们一
样，都有爱美之心，我们想抓住这种心态
中的积极因素，让美丽变成一种事业，并
成为服刑人员改造的动力。 ”

守望塔

■省一监一监区二分监区邵万云
家乡小山上有一座塔，相传古代有一名女子在新婚之夜，丈

夫就接到朝廷命令守卫边塞，之后该女子每天登上小山眺望远
方，盼着征战的丈夫能早日得胜归来。后人为了纪念这女子，便在
她站立的小山顶上建了一座塔，这便是家乡小山上的守望塔。

其实我与妻的美丽邂逅也是在这座守望塔下开始的。
原本陌生的两人在守望塔下从相识到相恋更到相依，女儿
的出生更平添了一份快乐。然而，在一个平凡的夜晚，我一
时冲动而酿成了大祸……
在看守所的时候，我真的很希望妻能来看一看我，虽然我的

冲动深深地伤害了她，然而始终未能等到妻的身影。刚入狱的那
些日子，我的心浮躁而不安，脑子里总是想着那件让我终生后悔
的事情，神情恍恍惚惚的。
或许是上苍可怜我这个孤独的人，不希望看到悲剧在世间上演，

我终于等到了妻的到来。2002年第一场雪飘飘洒落的时候，我与妻在
接见室相见了。妻始终微笑着，轻轻对我说：“什么都不要去想，只要你
在里面平平安安，早些回来，我永远是你的那座守望塔……”
顿时，我的心飞了起来，所有的恶梦都已结束了，所有的谜底

都已揭开了。巨大的喜悦充溢在我心头，守望塔是我与妻心中的
美丽回忆，永远是我心中的寄托，永远是我心中的希望。

那么多年了，古朴沉默的守望塔仍旧屹立在家乡的青山
坡上，一直在引导着我回归航线，鼓励着我朝着家乡的方向前
进，因为它日日夜夜等着我的归来。

■南湖监狱二监区袁光明

岁月荏苒，时光飞逝。蓦然回首人事的变迁总让
人唏嘘感叹。掐指算来，我和弟弟从学校毕业走上工
作岗位都有十余年了。弹指一挥的十年也让我与弟
弟有了迥然不同的归宿。

弟弟淡泊名利、甘于寂寞，人生之卷虽没有多少
鸿篇巨制，但和美平静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为人处
事也深得父母领导、邻里乡亲的称赞肯定；我却因为
急功近利、好高骛远，梦断在“而立之年”。

我身陷樊笼后，弟弟一如继往地定期来看望我，
每次，都已做了父亲的我们都有一个固定不变的话
题———“育儿经”。弟弟的孩子比我的儿子大2岁，弟
弟知道我没有什么带小孩的经验，话语之间总有一
种“导师”的意味，而我也没什么好争辩的。我的儿子
仿佛天生离不开我似的，天天问“老爸”去了哪里，有

段时间妻被弄得哭笑不得。
最后还是弟弟解了“围”，那是无意中的一次电

话，我的儿子错把弟弟当成了我，弟弟也将错就错当
起了“电话爸爸”。自那以后，弟弟每隔十天左右便给
大侄子打个电话，没想到“小家伙”竟毫无觉察，弟弟
将他和大侄子的“通话情况”在接见或打亲情电话时
及时转告于我，从弟弟的话中我能感觉到他为做这
个“电话爸爸”花了很多心思。电话一打就是2年多，
弟弟从无怨言。

我想，不论是我的弟弟还是我的儿子，都是我生
命中无法割舍的亲情。弟弟在我人生蒙羞的这段岁
月里，用他独特的方式为我传递着爱，让我体味着亲
情的温暖，儿子在没有我的日子里，被他的叔叔用
“善意的谎言”欺骗着，幼小心灵也不会觉得孤单。不
论爱的方式怎样，我想，缺少父爱的儿子现在被蒙在
鼓里，但即便他有一天知道了，也会像我今天一样感
激他叔叔的这种做法。

大墙里的“ 美容师”

儿子的“ 电话爸爸”

本招标项目浙能兰溪发电厂供热改造工程已由兰溪市发展和改革局以兰发改投（2011）16 号文
《关于浙能兰溪发电厂供热改造工程核准的批复》批准建设，建设资金来自有资金，招标人为浙江浙
能兰溪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和浙江兰能热力有限公司（委托浙江天音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为代理单位），
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本次招标采用公开招标资格后审方式。
现将本次招标内容和投标资格条件等公告如下：
1、标段内容：浙能兰溪发电厂供热改造工程厂内、厂外部分施工全过程监理，厂内、厂外部分工

程施工。
2、投标人资格条件：详见兰溪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www.lxztb.gov.cn)、浙能商务网（www.zeec.

cn）。
3、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11 年 9月 1日上午 10：00；
4、投标文件递交地点：兰溪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兰溪市丹溪大道 160号八楼）；
5、招标人将派人于 2011 年 8月 11 日至 2011 年 8月 17 日法定工作日的上午 9：00～11：30、下

午 2：00 ～4：30，在兰溪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七楼集中出售招标文件，工程施工监理每本招标文件收
取工本费 500元，工程施工每本招标文件收取工本费 800元，售后不退，逾期不再出售。
招标代理机构地址：杭州市拱墅区华浙广场 8号白马大厦 5楼C座
联系人：包伟龙、汪邦慧
电话：0571－85279775、85278276
传真：0571－85068331

招 标 公 告


